
與親屬進行協調：  
一、協調老人照顧、醫療及相關事宜。 
二、協助老人取得福利身分或申請相關福利資源。 

三、主動告知償還義務人有關減免費用之規定及協商償還費 

用之額度。 

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進

行審查 

【註一】 

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償
還義務人審查結果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保護安置老人 

協尋老人之親屬 

老人之親屬是否

出面處理 

償還義務人是否

有減免保護及安

置費用之事由 

償還義務人是否提

出減免費用之申請 

償還義務人對審

查結果是否異議 

義務人一次繳清費用
或分期返還，未按時
返還，移送行政執行 

 

行政救濟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金門縣政府執行 

老人福利法第41條之保護及安置費用追償作業流程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 

 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 

 
 
 
 
 

【註一】：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
原則，審查結果應避
免使償還義務人受到
較原處分更不利益處
分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無須向義務人追償亦
無須進入審查程序 

全部費用減免 

部分費用減免 

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義務人須償還費用額度，並教示60日
內提出減免費用之申請程序 


